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退役士兵自主就
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的给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
条件：1 义务兵和服现役不满 12 年
的士官退出现役的
2 退役后在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办理报到手续的退役士兵

......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拟定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安置股（受理）

安置股（审查）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
安置股（公告）
办公室（给付）
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退役士兵待安排
工作期间生活费的给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条件：1 符合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
兵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拟定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安置股（受理）

安置股（审查）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
安置股（公告）
办公室（给付）
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部分农村籍退役
士兵老年生活补助的发放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
条件：1 60 周岁（含）以上在乡无
工作农村籍未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
助

2户籍所在地为长治市上党区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办公室（给付）
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在乡复员军人定

期生活补助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
条件：1 1954 年 10 月 31 日之前入
伍
2 户籍所在地为长治市上党区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办公室（给付）
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军人死亡一次性

抚恤金的给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条件：1 符合条件的军人遗属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
办公室（给付）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退出现役的分散
安置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护理费的给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 条件：1 退出现役的分散安置的一级
至四级残疾军人
2 户籍所在地为长治市上党区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
办公室（给付）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烈士遗属、因公
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一次性抚恤金的给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
条件：1 未享受因公牺牲、一次性工
亡补助金以及烈士遗属特别补助金
的三属人员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
办公室（给付）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烈士遗属、因公
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的给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
条件：1 未享受因公牺牲、一次性工
亡补助金以及烈士遗属特别补助金
的三属人员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
办公室（给付）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退出现役的残疾
军人残疾抚恤金的给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条件：1 符合条件的退出现役的残疾
军人

告知补正
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办公室（给付）
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烈士褒扬金的给
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
条件：1 颁发烈士证书的县级人民政府退
役军人事务部门发给烈士的父母或者抚
养人、配偶、子女；没有父母或者抚养
人、配偶、子女的，发给烈士未满 18 周
岁的兄弟姐妹和已满18周岁但无生活来
源且由烈士生前供养的兄弟姐妹。

告知补正
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办公室（给付）
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烈士遗属、因公
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丧葬补助费的给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

申 请
条件：1 符合条件的三属遗属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
办公室（给付）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退出现役的残疾
军人病故丧葬补助费的给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条件：1 符合条件的退出现役的残
疾军人的遗属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
办公室（给付）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建国后参战和参

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补助金的给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
条件：1 参试人员：国家规定时间内核试验
部队服役，不符合评残和带病回乡条件，退
伍回乡或回城镇但无工作单位且家庭困难
2 参战人员：1954 年 11 月 1 日后入伍，参
加过抵御外侵、完成祖国统一等作战人员，
不符合评残和带病回乡条件，退伍回乡或回
城镇但无工作单位且家庭困难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办公室（给付）
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部分烈士（含错

杀后被平反人员）子女认定及生活补助给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
条件：1.年满 60 周岁（1951 年 12
月 31 日前出生和 1952 年 12 月 31
日前出生人员）无工作单位
2 .18 周岁前未享受定期抚恤金待遇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办公室（给付）
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优抚对象医疗保
障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条件：1 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办公室（给付）
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伤残人员抚恤待
遇发放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条件：条件：1 退役军人服役期间因公、
因战致残 已认定残疾性质和评定残疾
等级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
办公室（给付）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1 级至 4 级分散
供养残疾退役士兵购（建）房资金给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条件：1 本区符合条件的 1 级至 4
级分散供养残疾退役士兵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
办公室（给付）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义务兵家庭优待
金给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条件：本区入伍的现役义务兵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
办公室（给付）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牺牲、病故后 6
个月工资给付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条件：1 符合条件的军队离退休干
部遗属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安置股（受理）

安置股（审查）
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安置股（公告）

办公室（给付）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残疾军人假肢、
代步三轮车等辅具发放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条件：1 本区符合条件的残疾军人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
办公室（给付）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烈士遗属祭扫陵
园补助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
条件：1 服现役期间患病、尚未达
到评定残疾等级条件的
2、退伍档案忠有部队军以上单位指
定医院做出的相关医疗结论或原始
病历的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
办公室（给付）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
上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-“带病回乡退伍军
人定期定量补助”

修

正

材

料

不属于本机关职

材料不全 权；逾期未补正的

不符合给付条件

举报 举报成立

举报不属实

采纳 申请复核的

不采纳

申请复议、

诉讼的

申 请

条件：1 服现役期间患病、尚未达
到评定残疾等级条件的
2、退伍档案忠有部队军以上单位指
定医院做出的相关医疗结论或原始
病历的

告知补正 受 理 不予受理

审 查

公示

复核决定

上报市局

书面
告知

公告

给付
进入复议、

诉讼程序

调查
核实

不予给付
承办机构：拥军优抚股（受理）

拥军优抚股（审查）

分管领导/相晓平负责人（决定）
拥军优抚股（公告）

办公室（给付）
服务电话：0355-8252333

监督电话：0355-8089886

备注：


